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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⒛ 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

⒛13年 ,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(以 下称
“公司

”
或

“
本

公司
”)全体独立董事诚信、勤勉、独立地履行职责,积极出席董

事会和各专业委员会,关注和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状况,认真参加各

项培训和调研,独 立发表意见,切实维护公司、被保险人和中小股

东的合法权益。现将⒛13年度独立董事尽职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独立董事基本情况

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15位董事组成,包括6位独立董事。本

公司独立董事均为在经济、保险、管理、财务会计等方面具有丰富

经验的人士,具各各上市地监管规则要求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。公

司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、提名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

担任。

全体独立董事除在本公司担任独立董事职务外,不在本公司担

任其他职务,并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可能影

响对本公司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,各位独立董事均不存在

影响其独立性的因素。

二、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

(一 )出 席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情况

独立童事娃

名

出席股东大会情况 出席董事会情况

各注
应出席

次数

出

数

际

次

实

席 咖臌
亲自出

席次数

委托出

席次数

缺席次

数

CΛMPBEL△
Robcll David

4 2 14 o o

20I2年年度股东大会、2013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因

公务耒能参加会议

陈宪平 4 4 o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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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聿中 4 2 o o

20I2年年度股东大会、2013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囚

公务耒能参加会议

张宏新 4 2 I4 o o

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、

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

均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

赵 华 4 I 14 13 1 o

20】 2年年度股东大会、20I3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13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因

公务未能参加会议。第五属黄

事会第五次会议因公未能参

加会议,委托簟事陈宛平代为

出席会议并表决

方中 4 o I4 I o

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、2013

年第一次、第=次
、第

=次
临

时股东大会均因公务未能参

加会议。第五届董事会笫七次

会议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,委

托董事陈宪平代为出席会议

并表决

(二 )出 席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情况

独立童事姓名

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薪酬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

应出席次
数

实际出席

次数 蛳嫩
实际出

席次数

应出席

次数
实际出席

次数

应出席次

数

实际出席

次数

CAMpBE△ L

Robcrt David

(审计委员会

主任委员 )

5 2 9 9 6 4

陈宪平 9 6 6 3 3

王聿中 9 6 6

张宏新 9 3 2

赵华   (提
名薪酬委员会

主任委 员 )

6 6

方中 9

注 :“— ”
代表该独立簟事不是该专业委员会委员。

(三 )决议及表决结果

经充分了解和审慎研究,全体独立董事对 2013年董事会的各

项决议均投了赞成票,没有出现投弃权票、反对票以及无法发表意

见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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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定期报告编制情况

独立董事在公司⒛12年年报、⒛13年半年报、季报的编制和

披露过程中,勤勉尽责,切实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和义务。在年

审注册会计师进场前与其沟通审计计划、风险判断、风险及舞弊的

测试和评价方法、年度审计重点等。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

计意见后、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年报前,独 立董事与年审注册会计

师再次沟通,了 解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。

(五 )现场考察及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情况

⒛13年 ,独立董事先后赴云南、江苏、上海、四川等 17家分

支机构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,激励一线队伍士气,了 解分支机构在

经营活动中遇到的问题,听取机构干部员工的意见和建议。调研期

间共听取工作汇报12次 ,与 分公司中层以上干部集中座谈 15次 ,

参与座谈人数 zO0余人。通过调研,独 立董事深入了解了分支机构

的业务发展情况,研究分析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,并将

调研结果反馈给公司管理层,内容主要包括公司业务发展、产品创

新、后援支持、IT建设、风险控制管理等方面。

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与独立董事的沟通,积极配合和支持独立

董事的工作,为 独立董事履职创造必要条件。管理层定期向独立董

事汇报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。公司通过董

事双周报、管理月报等多种途径,向 独立董事汇报监管机关的重要

文件、公司经营管理等情况。在必要时独立董事就所关心的经营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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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与管理层进行专题沟通。对独立董事提出的问题、意见和建议 ,

公司管理层均能够给予及时回复和采纳。独立董事和管理层之间沟

通顺畅,不存在障碍。

三、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

⒛13年 ,全体独立董事利用自身的专业特长和实践经验,对关

联交易、高管绩效考核和薪酬激励、年度利润分配等事项进行了认

真研究,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,为 改善公司经营管理做出了积

极贡献。具体情况如下:

(一 )关联交易情况

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董事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独

立意见。⒛13年 ,公司独立董事就《关于认购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

限公司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认购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

限公司股权投资计划受益份额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委托资金运用相

关事项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向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

公司增资的议案》等关联交易议案,向 董事会发表独立意见;独 立

董事还审议了《关于 2012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

执行情况的报告》。

(二 )高级管理人员提名以及薪酬情况

⒛13年 ,公司独立董事就《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暨执行委

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》、《关于选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聘任公司审计责任人的议案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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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还就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制度、高级管理人员⒛12

年绩效考核结果、高级管理人员 2012年缋效奖金发放以及高级管

理人员 2013年绩效考核实施方案等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审查,认为

公司已建立起以岗位为基础、业绩为导向、市场为参考的薪酬激励

体系。独立董事对上述审议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

(三 )聘任或者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

按照 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办

法》的相关规定,公司于 2013年 12月 启动了2014年度会计师事

务所选聘工作,独立董事参与选聘过程,最终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

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 )担任公司 2014年度国内会计师事务所;

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14年度国际会计师事务所。独立董

事与候任审计师就其独立性进行了沟通。相关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议

通过,将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

(四 )利润分配情况

公司⒛12年度进行了人民币10亿元的特别现金分红,约 占公

司 2012年度财务报告中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

33.86%,满 足了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的要求。除

上述特别现金分红外,公司对 2012年度税后可供分配利润不再进

行分配。该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后,提交公司 2012年年度

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,独 立董事在董事会上充分审议了该议案并发

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

(五 )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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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

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,其于公司首次公

开发行并上市前做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。2013年 ,该承诺在持续

正常履行中。

2、 上市前股东关于一定期限内不转让公司股份的承诺

公司部分股东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作出一定期限内不

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的承诺。⒛13年 ,公司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

限责任公司关于一定期限内不转让本公司股份的承诺在持续正常

履行中。

3、 关于特别分红暨建立公众投资者保护机制的承诺

有关特别分红暨建立公众投资者保护机制的详细内容,请参见

公司于⒛12年 8月 10日 发布的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特别

分红派息实施公告》。上述特别分红已分别于⒛12年 向公司 A股股

东及 H股股东派发完毕。

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全体股东 (以 下简称
“
老股东

”
)

的承诺,特别分红中归属于老股东的部分已根据 《特别分红议案》

通过 2011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时 A股老股东和 H股老股

东各自所持本公司股份 (扣 除上市时国有股股东减持的部分)所对

应的份额 (以 下简称
“
专项基金

”)分别存入公司在境内和境外设

立的专项基金账户 (以 下简称
“
专项基金账户

”)进行托管,托管

期限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 36个月的期限届满时终止

(以 下简称
“
托管期间

”
)。 公司将对专项基金账户内的专项基金进

行保本管理。上述专项基金账户内的专项基金用以弥补托管期间由

于前董事长违规事件造成的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减值准各和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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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负债之外的其他实际损失。⒛13年 ,该承诺在持续正常履行中。

(六 )信
`急
披露执行情况

2θ 13年 ,公司严格遵循各项监管规则,有效执行公司已制定的

一系列信息披露制度,切实保障境内外投资者获得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的信 J崽 。公司构建了行之有效的信∫息披露工作机制,对A股和H股

定期报告体例进行研究整合,不断丰富定期报告内容,提升定期报

告披露质量。

⒛13年 ,公司共披露了4项 定期报告和47项 临时报告,定期报

告包括⒛12年年度报告、⒛13年第一季度报告、⒛13年半年度报告

和⒛13年第三季度报告◇

(七 )内部控制执行情况

独立董事持续关注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,⒛ 13年 ,独 立董事听

取了《公司⒛1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、《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

评估报告》等相关汇报,并在分公司调研过程中重点关注内部控制

实施情况。

四、总体评价和建议

2013年 ,全体独立董事诚信、勤勉地履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

规定的职责以及义务,以独立客观的立场参与董事会决策,在决策

过程中注意维护公司、被保险人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

⒛14年 ,全体独立董事将继续独立、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,

为公司经营发展积极地建言献策;在决策过程中切实维护公司、被

保险人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;加强同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和管理

层之间的沟通和协作,为公司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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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独立董事简历

1、 CAMPBELL Robert David先 生 59岁 英 国国籍

自2009年 12月 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。campbe11先 生有超过

30年从事保险精算工作的经验。自⒛10年 1月 起,Campbc11先 生

担任中国人寿保险 (海外 )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。自⒛08

年 6月 于普华永道咨询 (深 圳 )有 限公 司上海分公 司及

PricewaterhouseCoopers  LLP  卸 任 力旨 ,  Campbc11  乡屯 ∠L 孑笙

Price毗 terhouscCoopcrs泰 国担任顾问至 2009年 12月 。此前,

Campbe11先 生 自 2004年 至 2008年 6月 担 任

Pricella terhouseCoopers LLP亚 太地区保险业务负责人,自 2003

年至 2008年 6月 担任普华永道咨询 (深圳 )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

的合伙人,自 1997年至⒛03年担任 Pric挪 aterhouseCoopcrs(英

国)精算业务合伙人,1976年 至 1997年 Calllpbc1l先 生曾先后任

Bacon&Woodr挪 精算咨询公司精算顾问及合伙人。Calllpbc1l先 生

为英国精算师协会会员,并于 1976年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数学与统

计专业硕士学位。

2、 陈宪平女± 59岁 中国国籍

白2009年 12月 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。陈女士目前为北京当

代金融培训有限公司副总裁,曾 于⒛09年 2月 至2010年 4月 任国

际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中国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,⒛ 04年 12月 至

2009年 1月 担任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副

秘书长,⒛ 06年 1I月 至2007年 10月 任北京金融培训中心主任 ,

⒛00年 6月 至⒛03年 12月 任北京先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汇保网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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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
`总

监,1997年至⒛00年负责申报筹建保险经纪公司,1993年 2

月至 1996年 12月 任北京中联股份制企业顾问公司副∫总经理,1985

年 7月 至 1993年 2月 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主任科员、副处长、处

长、部门助理总经理等职。陈女士拥有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授予的

经济师职称,并于 1985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货币银行学

专业硕士学位。

3、 王聿中先生 64岁 中国国籍

自2009年 12月 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。王先生长期在大型国

企和国内外多个金融机构供职,⒛ 09年 5月 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退

休。此前,王先生曾于 1998年 5月 至⒛03年 5月 担任中宏人寿保

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,1995年 2月 至 1997年 3月 担任中化亚洲集

团常务副总经理,1989年 7月 至 1993年 3月 担任英国华茵保险经

纪有限公司总经理,1985年 10月 至 1987年 8月 担任对外经济贸易

部国际经济研究所副处长,1982年 8月 至 1983年 3月 担任北京市

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干部。王先生拥有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授予的高

级国际商务师职称,拥有美国寿险管理协会授予的寿险管理师

(FMLI)资质,并于 1989年获得比利时天主教鲁文大学国际管理硕

士学位。

4、 张宏新先生 48岁 中国国籍

自⒛09年 12月 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。自⒛00年 1月 至今 ,

张先生任中咨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。此前,张先生曾于 1992

年 12月 至 1999年 12月 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咨资产评估事

务所部门经理、副总经理、总经理等职,1988年 7月 至 1992年 11

月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经济和法律部工程师。张先生是中国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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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评估协会理事、北京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。张先生拥有国

家计划委员会授予的工程师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授予的房地产

估价师、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授予的注册资产评估师等职称,并 于

1999年获得天津财经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。

5、 赵华先生 59岁 中国国籍

白⒛09年 12月 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。赵先生目前为国家开

发投资公司中投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此前,赵先生曾于 2001

年 1月 至2004年 5月 于中国投资协会咨询部担任主任,1995年 8

月至⒛00年 12月 担任中国国际工程公司中咨北方投资顾问公司董

事长,1993年 8月 至1995年 8月 担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

理助理,1989年 2月 至1993年 8月 担任中国国际工程公司海南咨

询公司总经理,1986年 11月 至1989年 2月 担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

公司轻纺部高级工程师,1980年 9月 至1986年 t1月 担任航空工业

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工程师。赵先生拥有国家计划委员会授予的

高级工程师、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授予的注册咨询工程师职称 ,

并于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货币银行学专业。

6、 方中先生 62岁 中国国籍 (香港永久居民 )

自2011年 7月 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。方先生目前兼任中石

化冠德控股有限公司 (联交所上市,股份代码:00934)独 立非执

行董事(2004年 9月 至今 )、 澳门励骏创建有限公司 (联交所上市,

股份代码:01680)独 立非执行董事 (⒛ 12年 6月 至今 )及伦敦上

市公司Worldscc Limited(股份代码:鹏L)独 立非执行董事 (1997

年 2月 至今 )。 2009年 6月 至⒛13年 12月 ,方先生任Grant Thornton

Internationa1Ltd,的 中国发展执行董事,⒛ 14年 1月 从 Cra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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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omton Internationa1Ltd。 公司退休。⒛07年 6月 至⒛09年 5

月,方先生担任均富会计师行合伙人。1981年 4月 至⒛07年 5月 ,

方先生任摩斯伦国际-香港事务所首席合伙人。方先生于 1977年

11月 至1981年 3月 服务于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任合伙人助理。方先

生为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计师、英国特许会计师公会资深会计

师。自1980年至⒛10年 ,方先生曾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执业资深会

计师。方先生于1972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电子及电力工程学士学位 ,

并于1973年获英国surrcy大学医学工程硕士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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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宇:

CA卜ΙPBELL RobeⅡ David

陈宪平__⊥

王聿中

张宏新

FONG Chung Mark(方 中 )

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14年 3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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